
大宛齐油田地面系统综合调整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2年 01月 04日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

分公司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组织召开了《大宛齐油田地面系统综合

调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会，

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、验收调查单位（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

服务有限公司）及 3位验收专家组成（名单见附件 1）。验收工作组

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

4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》

（HJ/T394-2007）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

情况的介绍、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

汇报，并查阅了环评文件，验收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，

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大宛齐油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内。

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钻油井 185口，注水井 2口，主要建

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：钻井平台等；钻井工程：钻井、测试及完井

处理等；油气集输工程：井场、采油设施及集输设施等；注水工程：

注水管线等配套设施。集输管线、联合站、污水处理系统、道路系

统、生产管理基地和公用工程等均依托“大宛齐油田产能建设项目”。

“大宛齐油田产能建设项目”已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由新疆维



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“新环函〔2017〕1535号”文，完成验收

工作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执行情况

2008年 11月，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

《大宛齐油田地面系统综合调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；2008年 12

月 12日，原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局以“阿地环函字〔2008〕237号”

文予以批复；于 2007年 2月开工建设，截止 2012年 11月 02日 187

口井全部完钻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8180.49万元，环保投资 2200万元，环保

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26.89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依据《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博大油气开发部

大宛齐油田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》梳理结果及《关于大宛齐油田

地面系统综合调整工程批复内容完成情况说明》，本次验收范围仅

包含钻井工程、注水工程及配套的集输管线工程，其它工程内容均

依托“大宛齐油田产能建设项目”。

（五）变动情况

经过核查，本工程变动情况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

本工程占用包括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。临时占地包括井场建设、

管线施工等临时占地，临时占地面积 53.08hm2，永久占地面积为



1.87hm2（10m×10m×187口井），均未超过环评预测占地。钻井工程

结束后，井场内钻井设施均进行拆除清理，临时占地进行平整恢复。

（二）废气

运营期定期检查、检修设备、阀门，采取密闭集输措施降低烃

类污染物的挥发；采用技术质量可靠的设备、仪表控制、阀门等，

有效降低无组织废气环境的影响。

（三）废水

运营期废水主要包括井下作业废水和含油废水，均依托大宛齐

联合站污水处理站处理后，进入大北作业区注水系统回注。

（四）噪声

钻井期间，通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，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，

且井场周围 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。

因大宛齐油田产能降低，验收监测期间 31口井均已关停，无噪

声产生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运营期本项目井下作业时带罐作业，落地油 100%回收；油泥委

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清运至大北固废填埋

场填埋处理。

三、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

（一）回注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大宛齐联合站污水处理站排口回注水中主要指

标监测结果均满足《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》

（SY/T5329-2012）中标准要求。



（二）无组织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109 转油站、DW109-48 井、DW105-134 井、

DW105-192井、DW117-6井、DW1-3-11井、DW1-3-2井、10#阀组、

大宛齐联合站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及大宛齐联合站无组织排放颗

粒物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

中表 2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标准浓度限值要求。

（三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109 转油站、DW109-48 井、DW105-134 井、

DW105-192井、DW117-6井、DW1-3-11井、DW1-3-2井、10#阀组、

大宛齐联合站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3类标准要求。

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（1）地下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：大宛齐新一号水源井地下水监测结果中，各项

监测因子的监测值均满足《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－

2017）中的 III类标准要求。

（2）土壤

验收监测期间：109 转油站、DW109-48 井、DW105-134 井、

DW105-192井、DW117-6井、DW1-3-11井、DW1-3-2井、10#阀组、

大宛齐联合站常年下风向区域土壤中各项监测因子的监测值均满足

《土壤质量环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表 2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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